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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上审（再融资）〔2023〕360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关于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

股票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

 

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

及本所有关规定等，本所审核机构对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

并形成了第二轮问询问题。 

 

1. 关于黄河三角洲热力资产减值情况 

根据申报材料，公司 2018 年 3 月 22 日收购了黄河三角洲

（滨州）热力有限公司并新建黄河三角洲热力项目。黄河三角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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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力项目分为 50MW 热电联产工程项目、350MW 热电联产工程

项目，其中 50MW 热电联产工程项目于 2017 年 12 月试车成功。

2021 年度，滨州市发改委下发通知撤销黄河三角洲热力

1×350MW 热电联产机组核准批复和节能审查意见，公司对该机

组计提了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 47,560.57 万元。目前，该机组的

复工复产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收购黄河三角洲公司的主要考虑、具体

收购过程、交易作价情况及依据；（2）滨州市发改委撤销热电联

产机组核准批复和节能审查意见的原因及目前进展，该机组是否

存在取得相关批复和节能审查意见的实质性障碍，是否存在违法

违规行为及被有权部门处罚的风险，黄河三角洲热力项目是否存

在后续无法正常开展等风险；（3）报告期各期末，本次收购形成

商誉等相关资产减值测试情况，主要参数的选取依据，相关减值

计提是否充分；（4）发行人收购黄河三角洲公司时是否已知悉

相关风险，收购对价及条款设置是否合理，本次收购是否存在损

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、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2.关于财务性投资 

根据申报材料及问询回复，公司持有村镇银行、小额贷款、

保险公司、产业基金等 15 家参股公司股权。其中，滨州市滨城

区天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、济南市市中区海融小额贷款有限

公司等 5 家属于金融及类金融公司，黄河三角洲科技创业发展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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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等 8 家公司相关投资为产业投资，扬州水木汇智投资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北京水木滨华科技有限公司等相关投资为财

务性投资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参股公司的具体经营内容、服务对

象、盈利模式等，说明投资标的与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紧密联

系及相关合作安排，公司未认定部分参股公司为财务性投资的具

体依据及合理性；涉及产业基金或私募基金的，结合投资协议、

最终投资标的、未来拟投资范围及后续募集计划等进行分析；（2）

公司持有天成小贷、海融小贷股权的后续计划安排，是否将继续

追加投资或存在转让安排，以及目前进展情况，公司是否还持有

其他金融或类金融公司股权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说明核查依

据、方法、过程。 

3.关于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 

根据申报材料，报告期内公司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分别为

471,895.18 万元、447,208.09 万元和 446,857.42 万元；公司在建

工程账面价值分别为 202,089.82 万元、353,280.27 万元和

533,301.49 万元，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14.28%、21.02%和

29.50%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公司主要在建工程项目的预算投入、预

计工期、实际施工进展、各期投入情况、转固内容及依据；（2）

说明报告期内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延迟转固情形，是否存在长期停

建项目，在建工程减值计提是否充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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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公司区分“披露”及“说明”事项，披露内容除申请豁免

外，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，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不用

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；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，以楷

体加粗标明更新处，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；请保荐机

构对公司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，并在公司回复之后

写明“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，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，确认

并保证其真实、完整、准确”的总体意见。 

 

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〇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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